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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办法
(2014 年 1 月 28 日云南省水利厅公告第 25 号 云府登 1166

号公布 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，保护

招投标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

投标办法》、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》和《云南

省招标投标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

的收取、退还、管理和监督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

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（以下简称投标保证

金）由招标人负责收取和退还。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或者其

他单位收取和退还投标保证金的，应当明确委托双方的权利和义

务。

第五条 招标人应当建立投标保证金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岗

位责任，加强财务管理，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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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投标保证金缴纳的

金额、时限、地点、方式、收款单位名称、到账确认方式，退还

的时限、方式和相关责任条款。

第七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一次性缴纳投标保

证金。

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的，其投标文件视为无

效投标文件。

第八条 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估算价的 2%，但是最高

不得超过 80 万元。其中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属于勘察、设计类

的，其投标保证金最高不得超过 10 万元。

第九条 依法应当招标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投标人缴纳的

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基本账户转出；招标人退还的投标保证金应当

转入投标人基本账户，不得转入其他账户。

第十条 招标人应当按照下列时限要求将投标保证金及同

期银行存款利息一次性退还投标人，并在中标公示中载明投标保

证金退还的具体时间：

（一）非中标候选人的，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5 日内退

还。

（二）中标候选人的，应当在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5

日内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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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投标人不得将尚未退还的投标保证金抵交其他

项目的投标保证金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的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：

（一）投标截止后，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文件

的；

（二）中标候选人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放弃中标的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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